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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在盈江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盈江县财政局

（2025年3月25日）

2024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县各部门认真落实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及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妥善应对多重风险和挑战，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2025年，在科学测算全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县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意见和工作安排，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全年县级可用财力，编制《2025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2025年财政收入目标

2024年，综合考虑全年税源实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定为55038万元，增长2%。

二、预算安排原则

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穿于全年预算编制和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体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支出预算在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保还本付息的基础上，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硬化预算管理二十条措施。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重点保障改善民生福祉和各项改革政策落实。
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财政收入预算为41750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038万元，转移性收入362465万元。

转移性收入362465万元具体包括：

（一）返还性收入7536万元。

1.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98万元； 

2.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4326万元；

3.消费税税收返还271万元；

4.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959万元。
5.其他返还性收入3100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02953万元。
1.体制补助收入3330万元；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3221万元；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130万元；

4.结算补助收入12000万元；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16万元；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700万元；

7.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4849万元；

8.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453万元；

9.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776万元；

10.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9283万元；

1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11000万元；

12.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000万元；

13.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868万元；

14.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248万元；
15.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200万元；

16.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50万元；
17.农林水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993万元；
18.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500万元；
19.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000万元；
20.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7136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531万元。

（四）上年结余结转收入14146万元。

（五）调入资金72832万元。其中：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8739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00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43793万元（耕地占补平衡）。
（六）债务转贷收入51400万元。

（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67万元。
四、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各项事业发展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25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为41750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3317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800万元，调出资金20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7186万元。

（一）基本支出189616.05万元。

1. “人员工资和随工资计提的各项附加”支出140981.56万元。（1）在职人员工资支出59792.66万元：①行政人员基本工资7403.43万元；②事业人员基本工资23527.82万元；③津贴补贴17060.45万元；④公务交通补贴1624.38万元；⑤奖金743.61万元；⑦绩效工资（不含规范后提高绩效部分）9432.97万元；（2）随工资计提的附加支出36673.53万元：①基本养老保险14035.11万元；②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7595.65万元；③工伤保险279.56万元；④失业保险1591.02万元；⑤住房公积金10136.09万元；⑥职业年金3036.10万元；（3）离休生活补助100.63万元；（4）退休生活补助11414.74万元；（5）预留经费33000万元：①预留新招录人员工资补助经费3000万元；②预留机关事业单位年度优秀嘉奖及三等功奖励专项经费300万元；③预留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奖励专项资金2000万元；④预留单位人员增减变动社会保障缴费及公积金补助经费5000万元；⑤预留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补助经费7100万元；⑥预留差额供给单位工资性支出经费2000万元；⑦预留月绩效工资经费7500万元；⑧预留2025年调整工资标准补助经费6100万元。
2.“保运转支出”支出3861.77万元。(1)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支出2121.39万元。①行政单位公用经费1636.33万元；②政法部门公用经费343.4万元；③教育部门（不含生均公用经费）公用经费25.65万元；④卫生部门公用经费69.66万元；⑤其他事业单位公用经费46.35万元；(2)离退休公用经费385.92万元。①离休公用经费1.02万元；②退休公用经费384.90万元；(3)工会经费1354.46万元。

3.“保基本民生”支出16874.53万元。①学前教育幼儿资助2万元；②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87.92万元；③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3.83万元；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138.39万元；⑤普通高中学生资助13.69万元；⑥中职教育学生资助20.2万元；⑦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和公共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2.52万元；⑧困难群众救助213.83万元；⑨残疾人补贴496.8万元；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49.34万元；⑪ 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补助（统筹内养老金）7955.53万元；⑫ 老年人福利补贴332.62万元；⑬ 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141.98万元；⑭ 义务兵优待金37.30万元；⑮ 退役安置支出106.44万元；⑯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21.53万元；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80.73万元；⑱ 计划生育支出2.59万元；⑲城乡医疗救助245.89万元；⑳村组保障支出4521.36万元（其中：633名村委会干部岗位补贴2379.96万元、4695名村（居）民小组党组织负责人补贴1612.2万元、97个村委会运转经费291万元、740个村(居)民小组运转经费238.20万元）；㉑.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691.11万元；㉒.企业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260.76万元；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补助266.75万元；㉔.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90.52万元；㉕.社区保障支出391.16万元（其中：72名社区干部岗位补贴331.16万元；12个社区工作经费60万元）；㉖.43名西部志愿者生活补助43万元；㉗.三支一扶计划专项补助115.79万元；㉘.防治艾滋病经费40.95万元。

4.“财政部分供养人员刚性”支出27898.19万元。①行政绩效奖励3058.96万元；②事业绩效奖励6143.59万元；③事业人员奖励性绩效改革性补贴7273.87万元；④其他村（社区）、小组干部待遇补助528.74万元；⑤边防辅助人员经费2258.69万元；⑥编外人员经费5290.87万元；⑦非物质文化传承人14.83万元；⑧管理事务协管员555.51万元；⑨规范人员保留金1.32万元；⑩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负责人37.68万元；⑪揭批两案人员 4.22万元；⑫警务辅助人员经费 345.6万元；⑬拘留人员保障经费29.70万元；⑭看守所在押人员保障经费178.20万元；⑮三非人员保障经费39.60万元；⑯人民调解员5.40万元；⑰社会救助工作专职人员26.85万元；⑱社区戒毒人员经费219万元；⑲外事界务员 39.60万元；⑳乡村医生119.22万元；㉑.乡镇（公社）老放映员6.49万元；㉒.轮职联防员982.93万元；㉓.专职联防员737.32万元。
（二）固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21598.5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9520.8万元。

（四）2024年结余结转项目对应安排的支出14146万元。
（五）预算保民生上级补助资金18747.89万元（代编）。

（六）事业发展支出96087.85万元。除安排各乡镇党组织建设、团组织、关工委、工会、妇联，乡镇卫生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和不纳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以及部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会议纪要所必须经费外，重点安排以下支出：

环卫市场化运行1620万元，县城绿化养护350万元，垃圾转运处置800万元，垃圾渗滤液处理运营160万元，城市政设施维护维修100万元，国际边贸城安置户高压线及变压器安装67.73万元，城区智慧路灯综合改造项目及路灯运营维护160万元，驻缅工作经费8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县级配套562.47万元，腾陇高速公路盈江出口延长线PPP项目500万元，技防项目运行维护196万元，2025年留置看护人员经费91.09万元，信访和审查调查60万元，教育费附加支出12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利息13428.49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费用203.38万元，禁毒重点整治50万元，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20万元，非财政供养人员火化奖励补助350万元，特殊困难群体火化补助20万元，升规纳限企业奖励40万元，农民工工资保障应急补助资金100万元，疟疾、登革热等重点疾病防控专项资金30万元，消化以前年度上级资金及本年事业发展支出专项资金20800万元，预留项目前期经费2500万元，退休人员建房补助500万元，人大代表议案专项经费200万元，政协委员提案专项经费200万元，预留非税收入执法工作专项经费8000万元，预留丧葬抚恤专项经3000万元，预留以前年度疫情专项资金5000万元，缴纳契税额50%的一次性购房补贴400万元，政府购买服务（易地扶贫搬迁等）专项资金8500万元，边民补助及疫情防控强边固防专项经费10389万元，预留领导基金328万元，旅游高质量发展宣传300万元，耕地流出整改300万元。

预备费3600万元。

转移性支出6800万元，为上解上级支出。

（九）债务还本支出57186万元，（其中：置换一般债券还本金51400万元、本级财力偿还5786万元）。
五、基本支出定额情况（县级安排部分）
（一）政法部门保障经费

按照《德宏州州和县市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德财行〔2021〕25号）规定，下调10%执行。

（二）学校公用经费
公办幼儿园（含公办小学附设的幼儿园和学前班）600元/生.年；小学教育15.12元/生.年；初中教育19.74元/生.年；特殊学校教育126元/生.年；职业高级中学100元/生.年；第一高级中学、第二高级中学和民族完全中学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按1260元/生.年执行。

（三）乡镇、县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在执行《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盈江县2010-2012年县级预算单位保障经费预算支出和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09〕419号）标准下调10%。原标准为：平原、旧城、太平、新城、弄璋五个坝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3500元/人.年安排，其他山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6500元/人.年安排；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公用经费按24000元/人.年安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公用经费按20000元/人.年安排；其他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单位人数在10人以下（含10人）按8000元/人.年安排，11人以上20人以下（含20人）按6000元/人.年安排，21人以上100人以下（含100人）按5000元/人.年安排，101人以上按4000元/人.年安排。下调10%后执行的标准为：平原、旧城、太平、新城、弄璋五个坝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3150元/人.年安排，其他山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5850元/人.年安排；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公用经费按21600元/人.年安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公用经费按18000元/人.年安排；其他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单位人数在10人以下（含10人）按7200元/人.年安排，11人以上20人以下（含20人）按5400元/人.年安排，21人以上100人以下（含100人）按4500元/人.年安排，101人以上按3600元/人.年安排。

（四）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离休人员：县处级以下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初职离休干部1700元/人.年。

退休人员：1000元/人.年。

（五）离休干部医疗保障统筹缴费：56000元/人.年。

六、2025年“三保”预算情况 
2025年“三保”预算153565万元，其中：“保工资”114081万元、“保运转”3862万元、“保基本民生”35622万元。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2024年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1.一般预算平衡前的收支情况
收入预计情况：盈江县财政收入总计32298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958万元（税收收入30391万元、非税收入23567万元）；返还性收入787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87250万元；专项补助收入38782万元；上年结余18823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16300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16300万元）。

支出预计情况：盈江县财政总支出43512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0875万元；上解支出7394万元；政府债务还本支出17300万元（再融资债券还本支出9800万元、本级财力还本支出1000万元、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6500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缺口112136万元。

2.基金预算平衡前收支情况

收入预计情况：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16202万元；转移性收入6432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121800万元（新增债务转贷收入22000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99800万元）；上年结余16922万元；收入合计：161356万元。

支出预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0169万元；上解支出287万元；政府债务还本支出99800万元（再融资债券还本支出99800万元）；支出合计：160256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结余110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预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入373万元；转移性收入9万元；上年结余9万元；收入合计：391万元。

支出预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8万元。

收支相抵，收入结余373万元。
4.2024年财政预算平衡（方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二条“各级预算应当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第三十五条“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的规定。为确保2024年预算平衡：一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573万元，其中：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200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73万元。二是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348万元。三是调减一般公共预算指标95405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标38984万元（2024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标35006万元、返还2023年及以前年度一般性转移支付指标397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指标24830万元（2024年专项转移支付指标20995万元、返还2023年及以前年度专项转移支付指标3935万元）；2024年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项目指标31591万元。因无收入来源无法列入2025年预算，2024年调减支出指标部分，各相关预算单位向县财政局提交资金请示文件，经县财政审核后确实须要增加支出的，在2025年预算执行中增加安排支出（或以后财政年度预算安排）。四是调减一般公共预算单位指标结余14146万元，结转2025年一般预算安排。五是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123万元，其中：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123万元（用于置换盈江县平台公司存量隐性债务、化解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发行费）。六是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标3867万元，列入2025年基金预算及以后财政年度安排。七是调减政府性基金预算单位指标结余18057万元，结转2025年预算安排。
（二）其他事项

一是在2025年预算编制中，尽管财政对整体支出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压减，但由于基本民生、人员工资、机构运转、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需求远超可用财力增长，导致暂用上级专款局面一时难以扭转。2025年预算执行中需通过加大征管力度或盘活资产资源增加收入，并努力争取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的新增可用财力，必须优先用于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和化解上年暂用的上级专款，确保财政安全平稳运行。

二是由于预算年度与人代会召开时差的关系，在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省、州、县三级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因此，《盈江县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上年结余”等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待与州财政结算后，若有数据、口径发生变动，再专题报告。


